
附件4

迪庆藏族自治州农业基本建设服务站2026年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

文本公开

项目名称

迪庆州高标准农田建设督查验收及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项目
立项依据

《农田建设项目管理办法》（农业农村部令2019年4号)

《农业农村部关于印发<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农建发〔2021〕1号）

《农业农村部 财政部关于印发<高标准农田建设评价激励实施办法>的通知》（农建发〔2022〕2号）
《农业部办公厅关于做好耕地质量等级调查评价工作的通知》（农办农〔2017〕18号）
《财政部 农业农村部关于印发<耕地建设与利用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财农〔2023〕12号）

《云南省财政厅 云南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印发<云南省耕地建设与利用资金管理实施细则>的通知》（云财规〔2024〕14号）

《云南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印发云南省农田建设项目管理前期工作规定的通知》（云农规〔2022〕3号）
《云南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印发云南省农田建设项目工程管理规定的通知》（云农规〔2022〕5号）

《云南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印发云南省农田建设项目工程建设监理规定的通知》（云农规〔2022〕6号）

《云南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印发云南省农田建设项目竣工验收规定的通知》（云农规〔2022〕7号）
《云南省农业厅关于做好耕地质量等级调查评价工作的通知》（云农办种植〔2017〕342号）
《云南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加强耕地质量管理工作的通知》（云农建〔2020〕4号）

《云南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印发云南省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办法的通知》（云农规〔2021〕1号）
《云南省农业农村厅办公室关于全面布局耕地质量监测点的通知》

《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云南省粮食安全行政首长责任制考核办法的通知》（云政办发〔2016〕53号）

《中共云南省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印发〈贯彻落实关于切实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提升国家粮食安全保障能力的意见任务清单〉的通知》（云农领发〔2020〕7号）
《云南省土壤肥料工作站关于做好耕地质量等级调查评价工作的指导意见》（云土肥〔2018〕2号）
《迪庆州农业农村局关于加强耕地质量管理工作的通知》（迪农发〔2020〕81号）

《迪庆州农业农村局关于印发迪庆州高标准农田建设规划（2021-2030年）的通知》（迪农发〔2023〕2号）

《迪庆州财政局关于印发迪庆州本级部门2026-2028年支出规划和2026年部门预算编制实施方案的通知》（迪财预〔2025〕143号）
项目实施单位

迪庆藏族自治州农业基本建设服务站。
项目基本概况

强化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落实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目标任务、上图入库和工程建后管护主体和管护责任；实施耕地保护与提升行动，健全耕地质量调查监测网络，开展耕地质量调查监测与评价，开展耕地质量等级调查。落实州人民政府粮食安全主体责任，切实推进国家粮食安全各项改革政策措施落地。
项目实施内容

（一）统筹安排年度高标准农田建设任务。根据云南省委省政府迪庆现场办公会要求、迪庆州高标准农田建设规划（2021-2030年）、往年任务落实情况和各县（市）拟申请任务量、管理工作等因素，科学安排下年度本州高标准农田建设和高效节水灌溉建设任务量，优化农田建设布局，在2026年建设2.5万亩高标准农田，同时在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区以种植绿肥、增施有机肥的方式开展耕地质量提升工作。

（二）统筹实施年度农田建设任务。根据各县市计划的年度建设任务，以保障粮食安全为前提，优化农田建设布局，合理确定建设优先顺序，优先安排干部群众积极性高、地方投入能力强的地区开展农田建设，优先支持贫困地区建设高标准农田，及时将本州的高标准农田建设和高效节水目标任务分解落实到县，并指导县级主管部门按照相关要求，将建设任务落实到具体区域、项目、地块，明确时序安排，指导督促项目勘察、设计的前期准备工作。
（三）加强农田建设项目的实施监督工作。认真贯彻落实相关规划，加强跟踪监测和工作调度，督促各县(市)加快项目建设进度，确保工程质量，合力推动完成各年度立项建设任务。同时，要及时办理竣工验收和项目移交手续，落实工程建后管护主体和管护责任；要按照有关规定认真做好相关项目档案、上图入库信息的收集、整理、保管、移交和利用工作。
（四）耕地质量长期定位监测点。2021年，迪庆州已建成耕地质量长期定位监测点共10个，其中，国家级监测点1个，州级2个（按省级监测点标准建设），县（市）级7个（按省级监测点标准建设），对监测点后续工作进行督促检查指导、技术培训、项目验收、数据收集、数据整理分析上报，高质量建立起以国家级和省级监测点为核心，州、县（市）级监测点为支撑的四级耕地质量监测体系。
资金安排情况

1、三（县）市高标准农田建设和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项目实地督促、检查、指导竣工验收、初设实地查看、外出学习培训差旅费每年80人次×480元/人次=38400.00元。

2、资料打印及归档资料制作费1600.00元。

以上预算合计40000.00元。
高标准农田建设督查验收及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项目年度预算明细表

	预算项目名称
	项目实施内容
	金额（元）
	备注

	1、差旅费（住宿费）
	三（县）市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实地督促、检查、指导、竣工验收、初步设计实地查看差旅费每年80人次×480元/人次=38400.00元
	38,400.00 
	

	2、资料打印、归档
	资料打印及归档资料制作费1600.00万元。
	1，600.00 
	

	合  计
	40,000.00 
	


项目实施计划

（一）高标准农田建设工作进度计划

1、1月—5月，督促指导各县（市）完成2026年度项目勘察设计；

2、4月—6月，督促各县（市）完成2024、2025年度建设项目的初验，完成本年度项目初步设计评审和批复；

3、6月—7月，督促各县完成2024、2025年度项目竣工审计报告，督促完成本年度项目招投标工作；

4、8月—12月，完成各县（市）2024、2025年项目竣工验收，督促各县（市）项目移交手续，落实工程建后管护主体和管护责任，按照有关规定认真做好相关项目档案、上图入库信息的收集、整理、保管、移交和利用工作；督促、指导各县（市）本年度项目工程建设和耕地质量提升。

（二）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

1、1月--3月，制定计划，编制项目实施方案，进行项目申报。

2、4月--12月：耕地质量监测点项目建设、运行。
项目实施成效

（一）经济效益
通过高标准农田建设、耕地保护与质量提升项目的实施，可保护或改善基本农田质量，达到旱涝保收，耕地质量比上年有所提升或持平。建立健全了迪庆州耕地质量等级调查评价及信息发布制度，利用耕地质量等级调查评价成果，为我州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和耕地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评价等工作提供基础支撑。通过项目实施后，每亩可以节约化肥4公斤左右，粮食增产5%以上，节本增效显著。是落实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农产品质量安全与农业生态安全的需要。
（二）社会效益
高标准农田建设、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项目的实施是补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三农”领域突出短板的重要任务；是坚持不懈贯彻新发展理念，积极推动耕地质量保护制度落实，健全我州耕地质量监测网络，通过耕地质量等级调查评价及耕地质量长期定位监测点；项目实施后，可减少化肥，农药使用量，降低有害生物残留量；有效保障农产品安全，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提高项目区耕地质量与耕地环境质量，对基本农田保护、建立优质粮经作物生产基地，建设无公害农产品和有机食品基地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对实现我州粮食生产长期安全稳定、科学调整农业产业结构以及对“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提供有力的数据化支撑。

（三）生态效益
通过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的实施，将明显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和保护农业生态环境，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夯实农业基础，固土防沙防蚀，减少水土流失，保护耕地资源，提高耕地质量和增强抗御自然灾害能力，推动当地农业生产、科学技术的发展与进步，促进农民脱贫致富，与全省全州同步实现小康社会。
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项目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像保护大熊猫一样保护耕地”，推广秸秆综合利用有利于土壤保温保墒，减少土层结构破坏，维持良好的土体（团粒）结构，起到以草增肥，有效防止秸秆焚烧造成的环境污染和资源浪费；种植绿肥能固水保土，增加地面覆盖，增加土壤有机物投入量，还能促进种植区畜牧业发展，提高耕地综合生产能力，有效改善农业生态环境；该项目的实施能够对推动迪庆州农业现代化发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及打造香格里拉生态旅游和提升世界自然遗产“三江并流”品牌提供科学依据。

